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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投资标的名称：株式会社 LGBCM
● 投资金额：公司控股子公司巴莫科技（或华友钴业指定公司，后续协商调整）拟以 514.0609 亿

韩元（约 2.75亿人民币）认购株式会社 LGBCM发行的普通股 10,281,218股，本次认购完成后，LG 化学
将持有 LGBCM 51%的股权， 巴莫科技将持有 LGBCM 49%的股权。 株式会社 LGBCM拟建设年产 6.6
万吨三元正极材料产能，总投资额为 4,371 亿韩元（约 23.37 亿人民币）。 总投资额 60%的资金（2,623
亿韩元，约 14.03亿人民币）由巴莫科技和 LG化学根据协议约定的时间出资，其中巴莫科技出资 1,285
亿韩元（约 6.87 亿人民币），LG 化学出资 1,338 亿韩元（约 7.16 亿人民币）； 总投资额 40%的资金
（1,748亿韩元，约 9.35亿人民币）由目标公司通过借款或发行公司债方式筹集。

● 特别风险提示:
1、本次对外投资事项需完成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的经营者集中申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反垄断局的经营者集中申报、韩国《外国人投资促进法》项下外国人投资申报、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备
案等相关手续，是否能顺利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是公司按照中长期发展规划做出的安排，项目建设时间跨度较长，在项目建
设过程中，国内外市场、产业政策、工艺技术等均存在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同时存在各种不可预见
因素或不可抗力因素，有可能导致项目建设、产线认证、产能释放进度不达预期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2022年 5月 30 日，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友钴业”、“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

巴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株式会社 LGBCM（以下简称“LGBCM”、“目标公司”）签署了《新股认购合
同》，与株式会社 LG化学（以下简称“LG化学”）签署了《株式会社 LGBCM相关股东协议》。天津巴莫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或华友钴业指定公司，后续协商调整，以下简称“巴莫科技”）拟以 514.0609 亿韩元
（约 2.75亿人民币，实际按出资日汇率折算，下同）认购 LGBCM发行的普通股 10,281,218股，本次认购
完成后，LG化学将持有 LGBCM 51%的股权，巴莫科技将持有 LGBCM 49%的股权。 LGBCM 拟建设年
产 6.6万吨三元正极材料产能，总投资额为 4,371 亿韩元（约 23.37 亿人民币）。 总投资额 60%的资金
（2,623亿韩元，约 14.03亿人民币）由巴莫科技和 LG 化学根据协议约定的时间出资，其中巴莫科技出
资 1,285亿韩元（约 6.87亿人民币），LG化学出资 1,338亿韩元（约 7.16亿人民币）；总投资额 40%的资
金（1,748亿韩元，约 9.35亿人民币）由目标公司通过借款或发行公司债方式筹集。

（二）审议程序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讨论通过，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投资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巴莫科技
1.公司名称：天津巴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天津市新技术产业园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大道 8号
4.法定代表人：陈要忠
5.注册资本：20,731.9289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02年 8月 15日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741366579H
8.经营范围：研制、开发、生产高科技电池材料产品；与信息产业配套的电源产品及相关材料、机电

产品（小轿车除外）批发兼零售；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锂离子电池检测、拆解、重组、回收处理、销售
（含拆解物，不含危险化学品）；梯次利用产品和系统的技术开发、租赁、销售（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
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 主要股东： 华友钴业持股 36.86%， 浙江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25.20%， 其余股东持股
37.94%。

10.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21年末，巴莫科技总资产 96.90亿元，净资产 24.49亿元，营业总收入 100.16 亿元，净利润

4.43亿元。
（二）LG化学
1.公司名称：株式会社 LG化学
2.企业性质：株式会社（上市）
3.注册地：首尔特别市永登浦区汝矣大路 128（汝矣岛洞）
4.法定代表人：Hak Cheol Shin
5.注册资本：391,406百万韩元
6.成立日期：2001年 4月 3日
7.经营范围：基础化学品制造业等
8.股东构成：（株）LG持股 33.34%
9.主要财务状况：LG化学相关财务指标请参考其公开披露信息。
LG化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株式会社 LGBCM
2.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3. 注册地：庆尚北道龟尾市三公团二路 235（真坪洞）
4. 法定代表人：Kim Woo Seong
5. 授权资本：100,000,000股（本次交易前已发行 10,700,859股）
6. 成立日期：2021年 11月 3日
7. 经营范围：正极材料生产、销售及相关 A/S；正极材料制造工厂及设备相关规划、设计及建设等；

正极材料制造、销售所需原材料、半成品、服务等的采购；正极材料制造工厂及公司运营所需材料、零
部件、设备、机器、车辆及服务等的采购等

8. 主要财务状况：
株式会社 LGBCM设立时间不足一年，尚没有完整的财务报表。
（二）股东构成
本次交易前后，株式会社 LGBCM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发行股份（股） 持股比例（%） 发行股份（股） 持股比例（%）

LG化学 10,700,859 100 10,700,859 51

巴莫科技 0 0 10,281,218 49

合计 10,700,859 100 20,982,077 100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新股认购合同
2022年 5月 30日，巴莫科技与 LGBCM签署了《新股认购合同》，巴莫科技拟认购 LGBCM 新发行

的普通股 10,281,218股(每股票面价格为 5,000韩元，下称“目标股份”)。 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股份的发行及认购
（1）目标公司于 2022年 8月 31日或者本合同项下的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之日起届满 10 个工

作日中较晚之日经董事会决议向巴莫科技配发目标股份，巴莫科技将认购目标股份（以下简称“本次
交易”）。

（2）目标股份明细如下：
① 种类及数量：记名式普通股 10,281,218股
② 每股票面价格及发行价格：5000韩元
③ 总发行价格（以下简称“认购价款”）：51,406,090,000韩元
④ 缴款日：2022年 8月 31日或本合同项下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或者被豁免之日起届满 10 个

工作日中较晚到来之日。
2、交易交割的先决条件
各方根据本合同进行的交易交割，以截至交易交割日下列事项全部得到满足为先决条件。 但是，

巴莫科技或目标公司可以书面放弃或豁免全部或部分先决条件。
（1）截至本合同签订日及交易交割日，本合同下巴莫科技或目标公司的陈述与保证事项在重大方

面均准确且真实。
（2）截至交易交割日，巴莫科技或目标公司在重大方面已全部履行且遵守根据本合同应履行、遵

守的承诺事项及义务事项。
（3）对于作为签订、履行本合同所必要的且应当在截至交易交割日止根据相关法令规定办理的许

可、批准、申报程序等均已办理完毕，包括巴莫科技对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的经营者集中申报及/或对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的经营者集中申报/对中国政府的境外投资审批或备案/就本次
交易在具有管辖权的其他国家政府机关的经营者集中申报。

（4）尚无已制定或实施的有关限制或禁止签订及履行本合同的法律，无有关该等内容的各类诉讼
等被提起，亦无有关该等内容的由法院或行政当局做出的判决、决定或命令；

（5）LG化学与巴莫科技已签订有关公司的股东协议，且该协议持续有效；
（6）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根据 LG化学与巴莫科技之间协商一致的内容变更公司章程，且已完成

董事及监事组成的变更。
3、合同解除
（1）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合同可被解除。本合同在交易交割日以后不得被解除或终止：① 一方

严重违反本合同项下的承诺、 约定或其他条件， 且收到对方要求纠正该等违约行为的书面通知后 10
日内仍未纠正的，对方可以书面通知违约方立即解除本合同；② 各方相互协商一致的，可无需另行通
知而立即解除本合同。

（2）即使本合同被解除，各方之间依据本合同已有效成立的权利义务不受任何影响。
4、免责及损害赔偿
（1）本合同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合同项下其做出的陈述与保证、承诺或其他义务而给对方或其高管

和职员、代理人及其他相关方造成损害的，应赔偿权利方的所有损害。
（2）本合同项下各方的陈述与保证有效存续至自交易交割日起届满 1年 6个月之日。 赔偿权利方

拟以违反陈述与保证为由请求赔偿义务方赔偿损害的， 应当确定在其存续期间内因违反陈述与保证
而遭受的损害金额，并向赔偿义务方通知其依据，如果赔偿权利方未发出通知的，不得以违反陈述与
保证为由请求赔偿义务方赔偿损害。

（3）赔偿权利方仅在其遭受的损害金额累计超过相当于认购价款 1%的金额的情形下，可以就该
超出部分金额向赔偿义务方请求赔偿损害。 单项事件给赔偿权利方造成的损害金额低于一亿韩元的，
不被计入本合同项下计算损害金额的范围。

5、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
本合同适用韩国法律。 就因本合同发生的所有争议，各方应努力通过协商一致解决。 如果各方无

法通过协商和一致协议解决本合同相关争议的， 应当提交至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并按其届时有效的
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通过仲裁解决。 仲裁语言为英语。 仲裁裁决是终局的。

6、其他
（1）未经对方事先书面同意，一方不得向第三方转让本合同及本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
（2）本合同经协议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二）株式会社 LGBCM相关股东协议
2022年 5月 30日，巴莫科技与 LG化学签署了《株式会社 LGBCM 相关股东协议》，协议主要内容

如下：
1、目标公司的名称及目的
（1）目标公司的名称：双方在完成本新股认购合同项下交易交割的同时或者之后经过协商可以促

使目标公司将目标公司的韩文名称变更为株式会社 LGHYBCM， 英文名称变更为 LG-HY BCM Co.,
Ltd。

（2）目标公司的目的：通过确保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具有竞争力的原材料等，生产、销售具有成
本竞争力的高品质三元正极材料。

（3）目标公司的生产规模：目标公司的产品生产规模如下,根据目标公司的生产性改善情况，可增
加生产规模，经双方协商一致可增加目标公司的产能。

年度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及以后

年生产规模 3万吨 5万吨 6万吨 6.6万吨

2、出资义务
（1）目标公司的投资金额。 目标公司的业务所需投资金额为 4,371 亿韩元（以下简称“本投资金

额”）。 双方拟通过下述约定的出资方式筹集本投资金额的 60%，并通过目标公司的借款或发行公司债
方式筹集投资金额的 40%。双方协商一致后可以变更本投资金额。双方预计目标公司业务所需投资金
额可能超过本投资金额时，针对超额投资金额低于本投资额 20%的部分，双方应当通过目标公司的借
款或发行公司债方式筹集资金；超额投资金额为本投资金额的 20%以上时，针对超额投资金额超出本
投资额 20%的部分，由双方协商一致决定筹集方法。

（2）双方的出资义务
① 双方按照如下方式履行对目标公司的出资义务：

时间 LG化学
出资金额

巴莫科技
出资金额 出资金额合计

双方协商一致的 2024 年第四季
度之前分期出资 1,338亿韩元 1,285亿韩元 2,623亿韩元

(本投资金额的 60%)

② LG化学于设立目标公司时已履行其首次出资义务。巴莫科技根据本新股认购合同认购目标公
司发行的普通股 10,281,218股时，视为巴莫科技已履行其首次出资义务。

③ 任何一方未履行自己的出资义务，且收到对方发出的履行出资义务书面请求后，在该请求中指
定的期限内仍未履行出资义务的， 该当事人应当就未缴纳出资金额按照每日 0.1%标准向对方支付延
期利息作为惩罚性违约金。 为进一步明确，除上述惩罚性违约金外，具有归责事由的一方应当向对方
承担法令及本协议项下的损害赔偿责任。

（3）任何一方放弃新股认购权或者在约定的缴款日未缴付新股认购价款的，对方有权认购由此产
生的失权股。

3、股份转让限制
（1）双方自巴莫科技履行完毕其首次出资义务之日起 10 年（下称“股份锁定期限”）内，未经对方

的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将其所持有的目标公司股份及与此有关的权利、权益、义务及责任出售、转让、
转移、处置给除对方以外的第三方。 但是，如果①一方向其关联公司转让全部或部分股份，②受让该等
股份的关联公司承继转让当事方在本协议项下的相应地位及所有权利义务， 且③转让方和受让方共
同承担本协议约定的义务的，转让方以书面形式向对方告知上述①至③项相关的具体事项后，转让方
可以将其所持有的股份转让给受让方。 如果转让方根据本条款规定向关联公司转让目标公司全部股
份之后，作为受让方的关联公司丧失作为转让方关联公司之地位的，转让方应当立即将该等情况通知
对方， 并认购该等关联公司持有的全部目标公司股份或者按照本条款规定的对关联公司转让股份的
方式促使转让方的其他关联公司予以认购。

（2）优先购买权
① 转让方拟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股份全部转让给第三方或者其关联公司的，应当事先向对方（下

称“非转让方”）发出书面通知，该书面通知应载明包括转让标的股份数、转让价款在内的主要交易条
件。

② 转让方发出转让通知时， 非转让方有权要求转让方将转让通知载明的全部转让标的股份转让
给非转让方（下称“优先购买权”）。

③ 非转让方未在承诺期限内通知行使优先购买权或拒绝行使该权利， 或未按照协议约定支付该
股份转让交易的交割所需转让价款的，转让方可以向第三方自由转让转让通知项下转让标的股份。

（3） 任何一方不得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股份转让给从事与目标公司或对方具有直接或间接竞争
关系之业务的公司及该等公司的关联公司（下称“竞争公司”）。 但是，一方的关联公司不属于竞争公
司。

（4）一方按照本协议拟向第三方转让其所持目标公司股份的，应当转让其持有的全部股份，不得
只转让部分股份。 但是，一方向对方转让目标公司股份时，可以只转让部分股份。

4、目标公司的组织架构
（1）目标公司设立股东会。
（2）目标公司的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LG化学有权提名 2名内部董事、1 名其他非常务董事，巴

莫科技有权提名 1名内部董事、1名其他非常务董事。 签订本协议后的董事会首任主席由巴莫科技提
名的内部董事担任；首任主席任期届满后，后任董事会主席由 LG化学提名的内部董事担任；该董事会
主席任期届满后，同样由巴莫科技和 LG化学轮流指定后任董事会主席。 董事的任期为自其就任承诺
日起 3年。

（3）目标公司不设监事会，设 2名监事，由 LG化学和巴莫科技各提名 1名监事。
（4）目标公司经营管理层：目标公司设 1名代表理事、1名首席财务官及 1 名首席运营官。 代表理

事及首席财务官由 LG化学提名，首席运营官由巴莫科技提名。 巴莫科技有权向目标公司派遣一名财
务部长。

5、损害赔偿
（1）一方因违反本协议导致对方遭受损害的，应当赔偿对方的所有损害。 在该情形下，对方可以另

行采取防止或最小化违反本协议而发生的损害所需保全措施等一切法律措施。
（2）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目标公司股份转让给第三方的，应当向对方支

付相当于其从第三方收取的股份转让价款 30%的金额作为惩罚性违约金。 为进一步明确，除上述惩罚
性违约金外，具有归责事由的一方还应当向对方承担法令及本协议项下损害赔偿责任。

6、协议的效力及终止
（1）协议的效力：本协议于签订时即生效。
（2）协商一致解除：双方经协商一致解除本协议的，或者任何一方不再持有目标公司股份的（因违

反本协议而未持有股份的情形除外），本协议无需经双方另行采取措施即被解除。
（3）解除：发生下列各项情形之一的，一方（“解除方”）书面通知对方（“违约方”）后即可解除本协

议：
① 违约方未履行本协议下约定的出资义务，且自缴款日起届满 30日的；
② 违约方严重违反本协议项下义务，且在收到解除方书面要求其纠正后的 30日内未纠正的；
③ 违约方解散的，或者违约方申请或被申请回生、破产、债务重组、拒付、停止支付及其他类似程

序，且该等申请未在提出申请之日起 30日内被取消或被驳回的。
④ 因第三方收购（关联公司收购的情形除外）等导致各方的股东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等任何一方发

生控制权变更且已届满 30日的。
（4）本协议根据解除条款被解除的，解除方可以向违约方书面要求按照公允价格 80%的价格向解

除方或解除方指定的主体（不应为目标公司的竞争公司）转让违反方持有的目标公司股份；或者书面
要求按照公允价格 120%的价格受让解除方持有的目标公司股份；或者书面要求解除本协议，并解散
及清算目标公司。

（5） 本协议的解除并不影响截至本协议解除日已发生的各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及其他权利和义
务。

7、适用法律及专属管辖
本协议依据韩国法律解释和执行。 就因本协议发生的所有争议，双方应努力通过协商一致解决。

如果双方无法通过协商和一致协议解决本协议相关争议的， 应当提交至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进行裁
决。 仲裁语言为英语，仲裁裁决是终局的。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十四五”期间发展战略规划把新能源锂电材料产业作为重点发展的核心业务，本次公司与

LG化学合资建设新能源锂电材料项目，是公司按照中长期发展战略做出的安排，契合了新能源汽车产
业大发展对新能源锂电材料快速增长的需求，将进一步整合公司以及 LG 化学在原材料、技术与市场
渠道等方面的优势，有利于各方在新能源锂电材料原材料供应、产品技术研发、市场开拓等方面展开
全方位合作，共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能源锂电材料产业链。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对公司 2022年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尚存在
不确定性。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本次对外投资事项需完成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的经营者集中申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反垄断局的经营者集中申报、韩国《外国人投资促进法》项下外国人投资申报、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备
案等相关手续，是否能顺利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是公司按照中长期发展规划做出的安排，项目建设时间跨度较长，在项目建
设过程中，国内外市场、产业政策、工艺技术等均存在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同时存在各种不可预见
因素或不可抗力因素，有可能导致项目建设、产线认证、产能释放进度不达预期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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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披露了《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经事后审核及公司自
查，发现《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中存在部分内容遗漏和填写错误，现对
《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相关内容进行更正。 本次更正对公司 2021 年度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影响。 具体情况如下：

一、更正情况
（一）《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风

险因素”之“(四) 经营风险”
更正前：
（四）经营风险
√适用 □不适用
1.下游应用领域拓展风险
电子真空器件产品下游应用领域众多，不同应用领域对产品的特性、功能、技术和工艺等要求存

在较大差异。但公司目前规模较小，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宏发股份等企业占据国内大部分市场份额，公
司市场占有率较小；在半导体设备制造领域，准入认证周期较长，相较于国外竞争对手需要一定时间
克服行业准入认证周期的壁垒；公司产品的细分市场和应用领域较多，而公司整体经营规模较小，同
时开拓多个领域可能面临无法有效配置现有资源，导致市场开拓不及预期的风险。

2.海外销售的风险
公司产品外销出口至美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是公司重要的收入来源。

影响外销收入规模的因素较为复杂，境外市场的政治及经济环境、贸易政策的变化存在不确定性，如
相关国家通过加征关税等方式提高贸易壁垒、提高交易成本，可能导致公司出口业务受到不利影响，
进而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3.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目前公司与 L3 哈里斯、E2V、泰科电子、松下电器、西门子等国际知名企业相比，在资金实力、生

产规模、技术储备和品牌影响力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差距；此外，随着新产品和新应用的拓展，电子真
空器件行业的市场规模持续增加，将不断吸引新进入者加入竞争，行业竞争压力进一步加剧。 由于公
司资本规模不足、产能受限，在产品细分领域，可能面临充分竞争的风险。

未来如果公司不能持续调整和丰富产品结构、进行技术升级、拓展高端领域收入规模以有效应对
激烈的市场竞争，将对公司业务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4.产品质量控制风险
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军事、航天航空、广播通讯、新能源、冶金、电力、半导体、环保、煤矿、工业探

伤、安检等领域，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对下游客户的生产经营影响较大。由于公司产品种类众多、生产过
程较为复杂， 若因生产过程中质量控制疏忽导致产品出现质量问题， 给客户的生产经营带来安全隐
患，将对公司的品牌维护及业务开展带来不利影响。

更正后：
（四）经营风险
√适用 □不适用
1.下游应用领域拓展风险
电子真空器件产品下游应用领域众多，不同应用领域对产品的特性、功能、技术和工艺等要求存

在较大差异。但公司目前规模较小，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宏发股份等企业占据国内大部分市场份额，公
司市场占有率较小；在半导体设备制造领域，准入认证周期较长，相较于国外竞争对手需要一定时间
克服行业准入认证周期的壁垒；公司产品的细分市场和应用领域较多，而公司整体经营规模较小，同
时开拓多个领域可能面临无法有效配置现有资源，导致市场开拓不及预期的风险。

2.海外销售的风险
公司产品外销出口至美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是公司重要的收入来源。

影响外销收入规模的因素较为复杂，境外市场的政治及经济环境、贸易政策的变化存在不确定性，如
相关国家通过加征关税等方式提高贸易壁垒、提高交易成本，可能导致公司出口业务受到不利影响，
进而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3.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目前公司与 L3 哈里斯、E2V、泰科电子、松下电器、西门子等国际知名企业相比，在资金实力、生

产规模、技术储备和品牌影响力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差距；此外，随着新产品和新应用的拓展，电子真
空器件行业的市场规模持续增加，将不断吸引新进入者加入竞争，行业竞争压力进一步加剧。 由于公
司资本规模不足、产能受限，在产品细分领域，可能面临充分竞争的风险。

未来如果公司不能持续调整和丰富产品结构、进行技术升级、拓展高端领域收入规模以有效应对
激烈的市场竞争，将对公司业务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4.产品质量控制风险
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军事、航天航空、广播通讯、新能源、冶金、电力、半导体、环保、煤矿、工业探

伤、安检等领域，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对下游客户的生产经营影响较大。由于公司产品种类众多、生产过
程较为复杂， 若因生产过程中质量控制疏忽导致产品出现质量问题， 给客户的生产经营带来安全隐
患，将对公司的品牌维护及业务开展带来不利影响。

5. 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生产所需原材料主要为金属零件、焊料、瓷件以及线圈等，其中，金属零件和线圈的采购成本

受铜价等金属价格影响较大。 报告期内，材料成本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约占 70%以上，为生产成本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原材料价格的波动会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成本，如果未来原材料价格出现较大幅
度上涨，可能对公司的盈利能力构成不利影响。

（二）《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报
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之“(一) 主营业务分析”之“2.收入和成本分析”之“(4).成本分析表”

更正前：
(4).成本分析表
单位：元

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成本构成项
目 本期金额

本 期 占 总
成 本 比 例
(%)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
占总成本
比例(%)

本期金额
较上年同
期变动比
例(%)

情况
说明

电子真空器
件

主营业务成
本 287,585,500.09 100.00 215,714,317.29 100.00 33.32

成本分析其他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随着公司销售规模的持续增长，公司营业成本随营业收入的增加而增加。
更正后：
（4）.成本分析表
单位：元

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成本构成
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总
成本比例
(%)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
占总成本
比例(%)

本期金额
较上年同
期变动比
例(%)

情况
说明

电子真空器
件 直接材料 224,712,341.30 78.14 166,451,803.93 77.16 35.00

电子真空器
件 直接人工 29,972,433.11 10.42 19,412,854.99 9.00 54.39

电子真空器
件 制造费用 32,900,725.68 11.44 29,849,658.37 13.84 10.22

电子真空器
件 合计 287,585,500.09 100.00 215,714,317.29 100.00 33.32

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成本构成
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总
成本比例
(%)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
占总成本
比例(%)

本期金额
较上年同
期变动比
例(%)

情况
说明

真空继电器 直接材料 19,240,466.85 76.38 19,858,758.06 76.45 -3.11

真空继电器 直接人工 2,625,316.18 10.42 2,720,414.52 10.47 -3.50

真空继电器 制造费用 3,323,295.87 13.19 3,397,910.50 13.08 -2.20

真空继电器 小计 25,189,078.90 100.00 25,977,083.08 100 -3.03

接触点组 直接材料 17,280,710.76 66.79 12,685,579.16 69.06 20.18

接触点组 直接人工 3,749,324.31 14.49 2,211,618.49 12.04 109.69

接触点组 制造费用 4,844,106.40 18.72 3,471,726.70 18.9 72.58

接触点组 小计 25,874,141.47 100.00 18,368,924.35 100 40.86

直流接触器 直接材料 101,338,381.55 80.55 64,761,663.91 80.22 56.48

直流接触器 直接人工 13,134,701.89 10.44 5,569,694.60 6.9 135.82

直流接触器 制造费用 11,337,135.32 9.01 10,393,994.94 12.88 9.07

直流接触器 小计 125,810,218.76 100.00 80,725,353.45 100 55.85 ?

交流接触器 直接材料 51,832,190.35 86.90 36,987,429.39 81.82 40.13 ?

交流接触器 直接人工 3,001,558.87 5.03 2,986,865.85 6.61 0.49 ?

交流接触器 制造费用 4,810,354.09 8.07 5,229,957.88 11.57 -8.02 ?

交流接触器 小计 59,644,103.31 100.00 45,204,253.12 100 31.94 ?

真空开关管 直接材料 21,237,471.27 80.54 24,619,328.16 80.39 -6.88 ?

真空开关管 直接人工 2,390,517.73 9.07 2,576,122.65 8.41 -37.73 ?

真空开关管 制造费用 2,741,526.27 10.40 3,429,287.37 11.2 -46.35 ?

真空开关管 小计 26,369,515.27 100.00 30,624,738.18 100 -13.89 ?

真空电容器 直接材料 11,000,376.19 56.77 5,580,731.17 53.07 141.96 ?

真空电容器 直接人工 3,606,009.56 18.61 2,379,833.83 22.63 6.26 ?

真空电容器 制造费用 4,771,891.19 24.62 2,554,627.69 24.29 30.99 ?

真空电容器 小计 19,378,276.94 100.00 10,515,192.69 100.00 84.29 ?

真空有源器
件 直接材料 2,782,744.33 52.31 1,958,309.20 45.56 81.98 ?

真空有源器
件 直接人工 1,465,004.57 27.54 968,352.74 22.53 4.72 ?

真空有源器
件 制造费用 1,072,416.54 20.16 1,372,110.48 31.92 -45.90 ?

真空有源器
件 小计 5,320,165.44 100.00 4,298,772.42 100.00 23.76

成本分析其他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随着公司销售规模的持续增长，公司营业成本随营业收入的增加而增加。
（三）《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报

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之“2.收入和成本分析”之“(7).主要销售客户及主要供应商情况”
更正前：
A.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 14,246.83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27.99%；其中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

售额 0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0%。
公司前五名客户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是否与上市公司存在关
联关系

1 第一名 6,554.83 12.88 否

2 第二名 2,533.45 4.98 否

3 第三名 1,793.64 3.52 否

4 第四名 1,698.52 3.34 否

5 第五名 1,666.39 3.27 否

合计 / 14,246.83 27.99 /

报告期内向单个客户的销售比例超过总额的 50%、 前 5名客户中存在新增客户的或严重依赖于
少数客户的情形

□适用 √不适用
B.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 6,899.39 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14.98%；其中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

方采购额 0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0%。
公司前五名供应商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是否与上市公司存在关
联关系

1 第一名 1,972.15 4.28 否

2 第二名 1,623.15 3.53 否

3 第三名 1,200.90 2.61 否

4 第四名 1,058.00 2.30 否

5 第五名 1,045.19 2.27 否

合计 / 6,899.39 14.98 /

报告期内向单个供应商的采购比例超过总额的 50%、 前 5名供应商中存在新增供应商的或严重
依赖于少数供应商的情形

□适用 √不适用
更正后：
A.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 14,246.83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27.99%；其中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

售额 0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0%。
公司前五名客户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是否与上市公司存在关
联关系

1 客户一 6,554.83 12.88 否

2 客户二 2,533.45 4.98 否

3 客户三 1,793.64 3.52 否

4 客户四 1,698.52 3.34 否

5 客户五 1,666.39 3.27 否

合计 / 14,246.83 27.99 /

报告期内向单个客户的销售比例超过总额的 50%、 前 5名客户中存在新增客户的或严重依赖于
少数客户的情形

√适用 □不适用
随着国家“双碳“战略的推行，公司配套了客户四和客户三中标的中南通道直流背靠背柔性直流

工程项目。
B.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 6,899.39 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14.98%；其中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

方采购额 0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0%。
公司前五名供应商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是否与上市公司存在关
联关系

1 供应商一 1,972.15 4.28 否

2 供应商二 1,623.15 3.53 否

3 供应商三 1,200.90 2.61 否

4 供应商四 1,058.00 2.30 否

5 供应商五 1,045.19 2.27 否

合计 / 6,899.39 14.98 /

报告期内向单个供应商的采购比例超过总额的 50%、 前 5名供应商中存在新增供应商的或严重
依赖于少数供应商的情形

√适用 □不适用
本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了基建和生产设备的投入，前五大供应商新增了基建及设备类供应商，包括

供应商一、供应商四；本报告期原材料供应商未发生重大变化，新增的供应商五一直与公司有较大的
合作。

二、其他说明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更

正后的《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31 日

证券代码：002532 证券简称：天山铝业 公告编号：2022-021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根据公司业务的发展和生产经营的需要，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山铝业”、“公

司”或“本公司”）为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铝有限”）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以下简称“上海浦发银行乌鲁木齐分行”）8
亿元人民币债权、本公司下属孙公司石河子市天瑞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瑞能源”）上海浦发银
行乌鲁木齐分行 0.5亿元人民币债权、本公司下属孙公司新疆天山盈达碳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达
碳素”）0.5亿元人民币债权提供保证担保。

（二）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2021 年 11 月 3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 2021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根据上述决议，在未来
连续 12个月内，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的融资
和日常经营（包括但不限于业务合作、日常采购销售）所需事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包括公司为全资
子公司、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和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担保总额度不超过 257
亿元，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信用担保、资产抵押、质押等，担保额度有效期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实际担保的金额及担保额度有效期在总担保额度内，以各担保主体实际签署的
担保文件记载的担保金额及担保额度有效期为准，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可以对资产负债率
超过 70%的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最近一年或一期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的公司和全资
子公司、全资孙公司之间可分别按照实际情况调剂使用担保额度（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纳入合并范
围的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最近一年或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 70%和不超过 70%的公司之间不得
调剂使用担保额度（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纳入合并范围的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 同时，股东大
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经营管理层根据实际情况在上述担保额度内， 办理担保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各
项法律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11 月 11 日、2021 年 12 月 1 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披露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

二、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股比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年
资产负债
率

本次担保前被担保
方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后被担保
方担保余额

可用担保额
度

是否关
联担保

天山铝
业 天铝有限 直接持有 100% 57.50% 1,421,673.16 1,441,673.16 842,500 否

天山铝
业 天瑞能源 间接持有 100% 17.98% 87,000 92,000 115,500 否

天山铝
业 盈达碳素 间接持有 100% 52.49% 154,700 154,700 198,000 否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15605236510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曾超林
注册资本：陆拾叁亿零捌佰肆拾贰万壹仟零伍拾壹元整
成立日期：2010年 9月 14日
住所：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工业园区纬五路 1号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压延加工；有色金属铸造；常用有色金属冶炼；金属材料销售；金属材料制造；

金属矿石销售；选矿；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矿物洗选加工；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
品销售；砖瓦制造；砖瓦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国内货物运
输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装
卸搬运；煤炭及制品销售；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天铝有限 100%的股权。
被担保人天铝有限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科目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

资产总额 4,278,125.05 4,344,062.30

负债总额 2,459,864.45 2,434,109.10

净资产 1,818,260.60 1,909,953.20

营业收入 2,627,181.18 909,150.60

利润总额 380,879.41 122,256.81

净利润 288,290.85 91,692.61

被担保人天铝有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公司名称：石河子市天瑞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1MA78UTK82Q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赵庆云
注册资本：伍亿元整
成立日期：2020年 9月 1日
住所：新疆石河子市开发区北工业园区纬五路 1-149号
经营范围：电力的生产、发电；热电联产；热力生产和供应；供电业务；煤炭及制品销售；非金属矿

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生态环境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装卸搬
运；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能源产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天铝有限持有天瑞能源 100%的股权。
被担保人天瑞能源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科目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

资产总额 676,711.48 723,691.20

负债总额 121,678.77 156,899.33

净资产 555,032.71 566,791.87

营业收入 367,523.65 117,296.99

利润总额 68,811.71 13,834.31

净利润 58,515.59 11,759.17

被担保人天瑞能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公司名称：新疆天山盈达碳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1098616427K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吴细华
注册资本：陆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4年 4月 29日
住所：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工业园区 66号
经营范围：碳素及碳素制品、炉料制品、保温材料的生产与销售，装卸及搬运服务，电解铝、氧化铝

及其它有色金属与黑色金属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开展边境小额贸易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天铝有限持有盈达碳素 100%的股权。
被担保人盈达碳素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科目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

资产总额 289,508.96 244,914.70

负债总额 151,953.35 152,561.74

净资产 137,555.61 92,352.95

营业收入 153,533.11 32,961.16

利润总额 21,312.32 3,243.71

净利润 18,353.40 2,757.15

被担保人盈达碳素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上海浦发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1），其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主债权本金余额：人民币捌亿元整（?800,000,000.00）。
3、保证期间：（1）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2）保证人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笔合同项下分
期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各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单笔合同最后一期还
款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3）本合同所称“到期”、“届满”包括债权人宣布主债权提前到期的情形。
（4）宣布提前到期的主债权为债权确定期间内全部或部分债权的，以其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全部或部
分债权的到期日，债权确定期间同时到期。 债权人宣布包括债权人以起诉书或申请书或其他文件向有
权机构提出的任何主张。（5）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债务履行期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
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二）公司与上海浦发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订的《最高
额保证合同》（2），其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主债权本金余额：人民币伍仟万元整（?50,000,000.00）。
3、保证期间：（1）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2）保证人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笔合同项下分
期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各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单笔合同最后一期还
款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3）本合同所称“到期”、“届满”包括债权人宣布主债权提前到期的情形。
（4）宣布提前到期的主债权为债权确定期间内全部或部分债权的，以其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全部或部
分债权的到期日，债权确定期间同时到期。 债权人宣布包括债权人以起诉书或申请书或其他文件向有
权机构提出的任何主张。（5）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债务履行期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
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三）公司与上海浦发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3），其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主债权本金余额：人民币伍仟万元整（?50,000,000.00）。
3、保证期间：（1）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2）保证人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笔合同项下分
期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各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单笔合同最后一期还
款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3）本合同所称“到期”、“届满”包括债权人宣布主债权提前到期的情形。
（4）宣布提前到期的主债权为债权确定期间内全部或部分债权的，以其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全部或部
分债权的到期日，债权确定期间同时到期。 债权人宣布包括债权人以起诉书或申请书或其他文件向有
权机构提出的任何主张。（5）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债务履行期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
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

次担保事项在上述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公司为天铝有限、天瑞能源、盈达碳素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有利于天铝有限、天瑞能源、盈达碳素

融资业务的正常开展，天铝有限、天瑞能源、盈达碳素资产优良，具备较为充足的债务偿还能力，公司
对其在经营管理、财务、投资、融资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的控制范围之内。

天铝有限、天瑞能源、盈达碳素未就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且不存在
与《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 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26
号）和《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不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为

183.21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报表净资产的 86.14%，其中，公司为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余额为 183.21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报表净资产的 86.14%；公司及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对
合并报表范围外企业提供担保余额为 0元。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之间的担保
余额为 48.80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报表净资产的 22.95%。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未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公司与上海浦发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1）；
4、公司与上海浦发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2）；
5、公司与上海浦发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3）。
特此公告。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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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张掖丰乐向银行申请
并购贷款及为其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并购贷款及担保情况概述
为顺利完成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全资子公司张掖市丰乐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掖丰乐”）对内蒙古金岭青贮玉米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岭种业”）的后续股权

款支付事项，张掖丰乐向银行申请并购贷款最高不超过 8,910万元，并由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该事项已经公司 2022年 3月 1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2022年 3月 19日刊登在《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2-017号公告。

二、并购贷款及担保进展情况
2022年 5月 25日，张掖丰乐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蜀山区支行（以下简称“农行蜀山区支行”）签订了《并购借款合同》办理 8,910万元并购贷款，用于支付金岭种业后续股权款。 根据本次并购贷

款的要求，2022年 5月 30日，公司与农行蜀山区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为张掖丰乐办理前述并购贷款业务承担主合同人民币 8,910万元提供担保。
本次签署的相关协议、文件不涉及关联交易，本次并购贷款和担保金额在前次董事会批准的额度之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张掖市丰乐种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 8月 31日
注册地址：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明永镇下崖村（312国道旁）
法定代表人：朱继平
注册资本：16,000万元
经营范围：玉米杂交种（以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核定的品种为准）的生产；主要农作物种子的加工、仓储及销售；农业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及技术转让；农副产品、农药（不含高毒、剧毒农药）、化肥

的批发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张掖丰乐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2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917.79 27,558.24
负债总额 519.80 22,179.6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5,397.99 5,378.59
资产负债率 8.78% 80.48%

项目 2021年全年
（经审计）

2022年 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9,475.56 564.74
利润总额 552.77 -64.39
净利润 552.77 -64.39

张掖丰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并购贷款和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一）张掖丰乐与农行蜀山区支行签订的《并购借款合同》（编号：34010120220001422）
贷款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蜀山区支行
借款人: 张掖市丰乐种业有限公司
借款金额：人民币 8,910万元整
借款期限：五年
借款用途：收购金岭种业股权
（二）本公司与农行蜀山区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蜀山区支行
保证人：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张掖市丰乐种业有限公司
被担保的主债权：为农行蜀山区支行依据其与张掖丰乐签订的主合同（名称：并购借款合同；编号：34010120220001422）而与债务人形成的债权。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 8,910万元整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延迟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

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张掖丰乐向银行申请并购贷款及公司为此提供担保可使张掖丰乐获取必要的资金支持，确保顺利完成张掖丰乐对金岭种业的后续股权转让款支付。 张掖丰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该担保事

项的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累计对全资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43,410万元（其中 27,000万元是为丰乐农化提供的担保，7,500万元是为丰乐香料提供的担保，合计 34,500万元，已经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占 2021

年度经审计公司净资产的 23.12%，不存在对全资子公司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也没有逾期对外担保。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没有发生对外担保事宜。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张掖丰乐与农行蜀山区支行签订的《并购借款合同》；
3.公司与农行蜀山区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31 日


